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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朴素至纯受让海亮金属持有的四川金顶 20.50%股份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12

亿元，全部用朴素至纯收到的现金出资支付，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朴素至纯不存在未来 12月内注入或置

出资产的计划。朴素至纯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未来 12个月内不存在将其拥有的资产注

入四川金顶的计划。 

 

一、媒体相关报道情况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上市公司”）关注到，

近日有关媒体刊登名为《四川金顶新东家边凑钱边买壳 不“朴素”也非“至纯”》、

《私募竟然野蛮玩壳，钱还没凑齐，就先发公告》。 

《四川金顶新东家边凑钱边买壳 不“朴素”也非“至纯”》相关内容如下： 

“成长迅速，又即将入主上市公司，朴素资本表面看来颇具实力。可记者在调

查中发现，几乎在宣布入主四川金顶的同时，朴素资本还在市场上以“上市公司收

购专项基金”的名义兜售创兴 3、4号的产品份额。 

记者获得的一份名为《朴素资本上市公司收购专项基金(创兴 3、4号)募集说明

书》(下称《募集说明书》)显示，创兴 3、4号均用于收购某沪市上市公司约 21%的

股权，并成为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且该沪市公司市值为 56 亿元，该方案于

2017年 1月中旬启动，后期通过向上市公司进行优质资产注入等资本运作方式实现



盈利及退出。 

简单对照便能发现，创兴 3、4号所收购股权的上市公司应正是刚刚宣布“易主”

的四川金顶。” 

“外募资金或占“半壁江山” 

由此，一条较为清晰的操作路径得以揭开：朴素资本决意入主四川金顶之时，

就开始以此为名兜售旗下私募基金产品，而这些募集而来的产品加上茂盛投资、鑫

泓投资、前海飞晟等共同组成了朴素至纯的有限合伙人，即有一定分红权利的“资

金弹药”。 

《募集说明书》显示，创兴 3、4号规模合计 4亿元。另据上市公司公告显示，

由朴素资本管理、共同投资朴素至纯的六只基金合计出资为 2.596亿元。这意味着，

12亿元的收购资金已通过旗下基金“解决”了大半。” 

《私募竟然野蛮玩壳，钱还没凑齐，就先发公告》相关内容如下： 

“注入新能源产业，规避借壳是道槛 

至于朴素资本未来将会注入的资产，在图二中亦有说明，未来将向四川金顶注

入新能源企业。 

据查阅，朴素资本成立于 2015年 7月，目前的基金规模已达 30亿元，在产业

方面，朴素资本坚持两翼齐飞的战略布局，分别在大消费，即医疗健康和消费升级，

以及新兴产业，即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和 TMT两大领域进行深入挖掘。” 

二、澄清说明 

经本公司向收购方朴素至纯进行核实，并收到朴素至纯的书面回复。现澄清说

明如下： 

（一）关于朴素至纯收购四川金顶股份资金来源 

根据 2017年 1月 26日转让双方朴素至纯与海亮金属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朴素至纯受让四川金顶 20.50%股份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12亿元。 

对本次股权转让款，朴素至纯将全部用自有资金支付，朴素至纯不存在向第三

方筹集资金支付股权款。 

2017 年 2月 13日，朴素至纯全体合伙人签署了《合伙协议》，全体合伙人认缴

出资额为 134,060万元。由此，朴素至纯向合伙人筹集基金总额已超过股权转让款，



朴素至纯自有资金足以支付股权转让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朴素至纯已收到合伙人出资合计 46,061万元，已按协议约

定按期向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30,000.00万元。 

朴素至纯各合伙人承诺：将根据付款进度和朴素至纯用划款通知，及时缴付其

认缴出资，以保证朴素至纯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 

朴素资本已出具承诺：若其他合伙人未能按照用划款通知要求及时缴付出资的，

朴素资本将承担该合伙人的出资责任并及时缴付出资。 

（二）朴素资本正在发行的创兴 3、4 号基金与本次收购的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朴素资本存在发行创兴 3、4 号基金的情形，但不构成本

次收购的资金来源。根据朴素资本的说明，朴素资本在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

年至今已经发行的基金规模累计已经超过 30亿元，并且按照各支基金合同的规定，

实施了各类投资。朴素资本每年度均在发行基金并实施投资，创兴 3、4 号基金是

朴素资本常规经营业务的基金发行业务之一，朴素资本根据其基金投资的经营思路，

在收购上市公司后，会努力巩固朴素至纯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并发挥控股股东为上市公司的长期良性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和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

作为本次收购人的朴素至纯将继续扩大自身的基金规模，为后续长期发展做充分准

备，因此，朴素资本正在发行的创兴 3、4 号基金，并且未来亦可能会根据经营决

策继续新增发行基金，该等基金均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

投资。 

（三）关于资产注入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任何第三方签署将向上市公司注

入相关资产的有关法律文件。 

朴素至纯声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12月内注入或

置出资产的计划；朴素至纯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未来 12个月内不存在将其拥有的资产

注入四川金顶的计划。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其他一揽子交易，也不构成借壳。 

经向朴素资本核实：有关媒体报道募集材料等描述的新能源等资产注入等属于

草案，并且未在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中进行记载，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在权益变动报



告书明确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12个月内拟对上

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

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并且朴素资本将对有关募集材料等文件中的

描述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调整。请投资者以正式披露的文件为准。 

三、信息披露提示 

公司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根据本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为准，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2月 20日 


